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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为使本说明表述更为清晰，采用以下简称： 

公司、股份公司、胜

蓝电子、胜蓝科技、

发行人 

指 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胜蓝有限、有限公司 指 东莞市胜蓝电子有限公司，公司前身 

胜蓝控股 指 
胜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曾用名“东莞市胜蓝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 

石河子投资 指 石河子市胜蓝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公司股东 

正中珠江 指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特别说明：本确认意见中所列出的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与根据确认意见中所列示的

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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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自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如下： 

 

胜蓝有限设立

2007年12月，注册资本80.00万元

黄福林出资占比50.00%；蒋丹丹出资占比
50.00%

第一次增资

2010年9月，注册资本380.00万元

黄雪林出资占比78.95%；黄福林出资占比

10.53%；蒋丹丹出资占比10.53%

第二次增资

2015年9月，注册资本4,500.00万元

胜蓝控股出资占比91.56%；黄雪林出资占比

6.67%；黄福林出资占比0.89%；蒋丹丹出资占

比0.89%

第三次增资

2016年3月，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胜蓝控股出资占比90.20%；伍建华出资占比

6.00%；黄雪林出资占比3.00%；黄福林出资占

比0.40%；蒋丹丹出资占比0.40%

第四次增资

2016年4月，注册资本10,947.00万元

胜蓝控股出资占比82.40%；石河子投资出资占

比8.65%；伍建华出资占比5.48%；黄雪林出资

占比2.74%；黄福林出资占比0.37%；蒋丹丹出

资占比0.37%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16年7月，注册资本10,947.00万元

胜蓝控股出资占比82.40%；石河子投资出资占

比8.65%；伍建华出资占比5.48%；黄雪林出资

占比2.74%；黄福林出资占比0.37%；蒋丹丹出

资占比0.37%

第五次增资

2017年6月，注册资本11,167.00万元

胜蓝控股出资占比80.77%；石河子投资出资占

比8.48%；伍建华出资占比5.37%；黄雪林出资

占比2.69%；吴三桂出资占比1.97%；黄福林出

资占比0.36%；蒋丹丹出资占比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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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7 年 12 月，胜蓝有限设立 

发行人由胜蓝有限改制而来。2007 年 10 月 25 日，黄福林与蒋丹丹签署胜

蓝有限章程，约定设立胜蓝有限；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黄福林认缴出资 40.00

万元，以货币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50.00%，在申请胜蓝有限设立登记前一次缴

纳；蒋丹丹认缴出资 40.00 万元，以货币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50.00%，在申请胜

蓝有限设立登记前一次缴纳。 

2007 年 12 月 1 日，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东莞分所出具了编号

为“粤诚莞验字[2007]第 07175 号”的《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07 年 11 月

20 日，有限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80.00 万元，均以货币出资。 

2007 年 12 月 14 日，有限公司取得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441900000160837”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股权结

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黄福林 40.00 50.00 货币 

2 蒋丹丹 40.00 50.00 货币 

合计 80.00 100.00 - 

二、2010 年 9 月，第一次增资，增至 380.00 万元 

（一）基本情况 

2010 年 8 月 11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38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全部由黄雪林实缴。黄雪林以货币出资 300.00 万元，

其中 30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2010 年 8 月 16 日，广东中诚安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编号为“中诚

安泰验字[2010]第 12220451 号”的《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0 年 8 月 11 日，

有限公司已收到黄雪林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以货币出资；变更后

的累计注册资本为 380.00 万元。 

2010 年 9 月 2 日，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

照》。本次增资后，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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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黄雪林 300.00 78.95 货币 

2 黄福林 40.00 10.53 货币 

3 蒋丹丹 40.00 10.53 货币 

合计 380.00 100.00 - 

（二）增资原因 

胜蓝有限成立后，公司想进一步快速发展受到了资金及行业资源的制约，于

是黄雪林与其弟黄福林协商增资入股胜蓝有限，并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 

（三）资金来源 

黄雪林的出资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四）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价格为 1 元/出资额，由全体股东协商确定。 

三、2015 年 9 月，第二次增资，增至 4,500.00 万元 

（一）基本情况 

2015 年 9 月 10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4,50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全部由胜蓝控股认缴。胜蓝控股以货币出资 4,120.00

万元，其中 4,12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2015 年 9 月 18 日，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

照》。 

2016 年 6 月 3 日，正中珠江出具编号为“广会验字[2016]G15041700015

号”的《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有限公司已收到胜蓝控

股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4,120.00 万元，以货币出资；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

4,500.00 万元。 

本次增资后，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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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胜蓝控股 4,120.00 91.56 货币 

2 黄雪林 300.00 6.67 货币 

3 黄福林 40.00 0.89 货币 

4 蒋丹丹 40.00 0.89 货币 

合计 4,500.00 100.00 - 

（二）增资原因 

胜蓝有限此次增资系为进一步扩大公司生产规模与加强新产品的研发。 

（三）资金来源 

胜蓝控股的出资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四）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价格为 1 元/出资额，由全体股东协商确定。 

四、2016 年 3 月，第三次增资，增至 10,000.00 万元 

（一）基本情况 

2016 年 3 月 14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0,00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分别由胜蓝控股和伍建华缴纳。胜蓝控股以货币

出资 4,900.00 万元，其中 4,90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伍建华以货币出资 600.00

万元，其中 60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2016 年 3 月 31 日，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

照》。 

2016 年 6 月 3 日，正中珠江出具编号为“广会验字[2016]G15041700026

号”的《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6 年 4 月 26 日，有限公司已收到胜蓝控股

和伍建华分别认缴的新增注册资本 4,900.00 万元和 600.00 万元，均以货币出资；

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 10,000.00 万元。 

本次增资后，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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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胜蓝控股 9,020.00 90.20 货币 

2 伍建华 600.00 6.00 货币 

3 黄雪林 300.00 3.00 货币 

4 黄福林 40.00 0.40 货币 

5 蒋丹丹 40.00 0.40 货币 

合计 10,000.00 100.00 - 

（二）增资原因 

胜蓝有限此次增资系为补充营运资金，进一步扩大公司生产规模。 

（三）资金来源 

胜蓝控股和伍建华的出资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四）定价依据 

胜蓝控股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对公司增资主要是为了增加公司营运资金，进一

步扩大公司生产规模，故本次增资价格为 1 元/出资额，由全体股东协商确定。 

伍建华为当时胜蓝有限线材部经理，与黄雪林为长期的合作伙伴，并曾共同

成立富强精工及昌盛电子开拓连接器业务，对公司业务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故

本次增资价格为 1 元/出资额，由全体股东协商确定。 

本次增资公司参考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中广信评报

字【2018】第 437 号”的《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涉及的胜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追溯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增资评估

报告”），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相关规定，对于伍建华取得股

权所支付的对价与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于 2016 年当期确认了股份支付费

用 885.52 万元。 

五、2016 年 4 月，第四次增资，增至 10,947.00 万元 

（一）基本情况 

2016 年 4 月 11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0,947.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947.00 万元，石河子投资增资 1,894.00 万元，其

中 947.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 947.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以货币出资，全

部资金应于股东会决议签署后一个月内支付。同日，胜蓝有限根据上述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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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相应修订了胜蓝有限章程。 

2016 年 4 月 22 日，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

照》。 

2016 年 6 月 3 日，正中珠江出具编号为“广会验字[2016]G15041700038

号”的《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有限公司已收到石河子投

资缴纳的 1,894.00 万元，其中 947.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 947.00 万元计入

资本公积，以货币出资；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 10,947.00 万元。 

本次增资后，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胜蓝控股 9,020.00 82.40 货币 

2 石河子投资 947.00 8.65 货币 

3 伍建华 600.00 5.48 货币 

4 黄雪林 300.00 2.74 货币 

5 黄福林 40.00 0.37 货币 

6 蒋丹丹 40.00 0.37 货币 

合计 10,947.00 100.00 - 

（二）增资原因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业务骨干的积极性，有效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

和核心团队的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共同促进公司长远发展，胜蓝有限决定由员

工成立石河子投资作为持股平台，向公司增资。 

（三）资金来源 

石河子投资的出资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四）定价依据 

石河子投资为员工持股平台，发行人考虑到该部分核心员工对公司过往发展

的贡献，并激励该等员工进一步为公司服务，故本次增资价格为 2 元/出资额，

由全体股东协商确定。 

本次增资公司参考增资评估报告，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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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对于石河子投资取得股权所支付的对价与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

于 2016 年当期确认了股份支付费用 366.78 万元。 

六、2016 年 7 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公司系由前身胜蓝有限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以胜蓝有限整体变更方式设

立的股份公司。 

2016 年 6 月 3 日，正中珠江出具编号为“广会审字[2016]G15041700048

号”的《审计报告》，确认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胜蓝有限的净资产为

193,506,681.81 元。 

2016 年 6 月 5 日，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编号为“中广信评报

字[2016]第 113 号”的《东莞市胜蓝电子有限公司拟股份制改组涉及的东莞市胜

蓝电子有限公司相关资产及负债价值项目评估报告书》，确认以 2016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胜蓝有限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20,280.40 万元。 

2016 年 6 月 6 日，胜蓝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以有限公司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 193,506,681.81 元作为折股依据，按照 1：0.5657 比

例折为股份 10,947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全部为普通股，由各发起人按

原各自持股比例持有，净资产与股本的差额 84,036,681.81 元计入股份公司资本

公积。同日，股东胜蓝控股、石河子投资、伍建华、黄雪林、蒋丹丹和黄福林

6 名发起人签署了《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 

2016 年 6 月 22 日，正中珠江出具编号为“广会验字[2016]G15041700059

号”的《验资报告》，验证：胜蓝科技（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资金人民币

193,506,681.81 元，其中注册资本 109,470,000.00 元，资本公积 84,036,681.81

元。 

2016 年 6 月 22 日，胜蓝科技（筹）全体发起人召开创立大会，通过了与胜

蓝科技设立相关的决议并制定了公司章程，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和第一

届监事会成员。 

2016 年 7 月 8 日，股份公司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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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整体变更后，各股东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胜蓝控股 90,200,000 82.40 净资产折股 

2 石河子投资 9,470,000 8.65 净资产折股 

3 伍建华 6,000,000 5.48 净资产折股 

4 黄雪林 3,000,000 2.74 净资产折股 

5 黄福林 400,000 0.37 净资产折股 

6 蒋丹丹 400,000 0.37 净资产折股 

合计 109,470,000 100.00 - 

（二）整体变更履行的纳税义务及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形 

根据国税发[2010]54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

征收管理的通知》的规定：“对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

其他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的，要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

依据现行政策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2018 年 5 月胜蓝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

公司，整体变更前后公司的总股本保持不变，仍为 10,947 万股，不存在转增股

本的情形，因此自然人股东未因公司整体变更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出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东税

涉税 2019000286、东税涉税 2019001512 号、东税涉税 2020000060、东税涉税

2020000061 号），发行人在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涉税违法违规行为。根据黄雪林、

黄福林、伍建华、蒋丹丹的书面确认并经保荐机构及律师核查，黄雪林、黄福林、

伍建华、蒋丹丹在报告期内不存在税务违法违规行为。 

此外，黄雪林、黄福林、伍建华、蒋丹丹已出具承诺，“如果公司因整体变

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的税款缴纳事项被主管税务部门要求补缴或造成损失的，本

人承诺无条件全额承担应缴纳的税款及因此给公司造成的所有损失。” 

七、2017 年 6 月，第五次增资，增至 11,167.00 万元 

（一）基本情况 

2017 年 5 月 15 日，胜蓝科技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吴三桂以现金方式增资，

股份公司注册资本由 10,947.00 万元增加至 11,167.00 万元，吴三桂以货币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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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0 万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220.00 万元，其余 770.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7 年 6 月 2 日，股份公司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手续，并领取了新的

《营业执照》。 

2017 年 7 月 30 日，正中珠江出具了编号为“广会验字[2017]G17025460035

号”的《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7 年 6 月 20 日，胜蓝科技已收到吴三桂以

货币缴纳的 990.00 万元，其中 22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 770.00 万元计入

资本公积；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 11,167.00 万元。 

本次增资后，胜蓝科技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胜蓝控股 90,200,000 80.77 净资产折股 

2 石河子投资 9,470,000 8.48 净资产折股 

3 伍建华 6,000,000 5.37 净资产折股 

4 黄雪林 3,000,000 2.69 净资产折股 

5 吴三桂 2,200,000 1.97 货币 

6 黄福林 400,000 0.36 净资产折股 

7 蒋丹丹 400,000 0.36 净资产折股 

合计 111,670,000 100.00 - 

（二）增资原因 

吴三桂原为公司重要控股子公司东莞富智达副总经理并持有 20%的股权，

2017 年 4 月，经公司与吴三桂协商，吴三桂愿意出让其持有的东莞富智达股权，

并由其对胜蓝科技进行增资。 

（三）资金来源 

吴三桂的出资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四）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价格为 4.5 元/股，定价依据为公司 2016 年净利润约 14.6 倍 PE，

由全体股东协商确定。 

（以下无正文）



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4-5-11 

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意见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

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黄雪林  黄福林  潘  浩 

     

     

     

王俊胜  曾一龙  令西普 

     

    

    

田子军  

 

 

 

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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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

的说明》之盖章页） 

 

 

 

 

 

 

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